登記收件作業流程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辦理依據：依據「臺中市雅潭地政事務所多功能櫃台作業注意事項」辦理。
二、登記收件作業依下列規定辦理，未規定者依本所登記收件標準作業程序辦理。
一、申請人(代理人)填寫登記申請書及檢附其他應附文件，點取多功能櫃台號碼牌，依叫號順序向櫃台提出登記申請;孕婦、65歲以上的長輩、攜帶嬰幼兒者以及身心障礙者，可點取愛馨櫃台號碼牌，優先辦理。
二、初審請假或異動之停配、起配，由第一課負責至地政外掛配件系統設定。
三、受理超過30連件以上之大批登記案件，應即時與第一課課長(或代理人)聯繫，依案件連件情形，以現有初審人數拆件均分，無法平均分配者其差數分予最末批之初審。
四、登記領件櫃台人員受理現金退費申請，下班時須將現金退費案件交付2號多功能櫃台人員，該員再將當日現金退費金額交予登記領件櫃台人員。
五、申請案件郵寄到家服務之案件郵寄明細表、回郵信封及郵資交付登記領件櫃台。
